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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案例警示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学员挂科后“回炉”
驾校能否强收复训费

有读者问：
我与一家驾校签订的《学员

学车合同》中约定：驾校一次性

收取我培训费用等共计 4800

元，不再向我收取和摊派除补考

费外的任何费用。事后，我通过

了文考，并取得《机动车驾驶技

能准考证明》，但未能通过科目

三考试。当我缴纳补考费后，驾

校又要我交付“回炉”复训费，理

由是此前收取的学车费用，以不

挂科为前提，挂科即意味着需要

重复练习驾车技术，无形中增加

了驾校的成本。由于被我拒绝，

驾校一直以各种借口，拖延安排

我参加培训和考试，并导致我的

《机动车驾驶技能准考证明》过

期。请问：我能否要求驾校赔偿

损失？

本报作答：
驾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面，驾校的行为构成违

约。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

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

而驾校却在与你签订《学员学车

合同》后，因为你没有一次性通

过全部考试，借口重复练习需增

加培训成本，不顾“不再收取和

摊派除补考费外的任何费用”的

约定，强行增加费用，甚至在你

拒绝之后，一直没有安排你参加

培训和考试，明显是对自身义务

的违反。

另一方面，驾校的行为已造

成你的实际损失。根据《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求，

机动车驾驶人考试内容分为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

识考试科目（科目一）、场地驾驶

技能考试科目（科目二）、道路驾

驶技能和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

试科目（科目三）；科目一、科目

二、科目三考试依次进行，前一

科目考试合格后，方能参加后一

科目的考试；科目一考试合格

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核

发驾驶技能准考证明。驾驶技

能准考证明的有效期为三年，申

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完成科目

二和科目三考试，未在有效期内

完成考试的，已考试合格的科目

成绩作废。正因为驾校没有安

排你继续参加考试，导致你虽然

通过了科目一考试，并取得《机

动车驾驶技能准考证明》，但却

不得不重新报名、重新缴纳费

用、重新参加科目一考试等，由

此产生的损失客观存在。

再一方面，驾校应当赔偿损

失。合同法第 107 条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

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

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

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鉴于

驾校已经违约，你有权要求其赔

偿所受到的损失。 颜东岳

重塑“惩戒权”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师不得对学生进

行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

为。一些教师担心被扣上“体罚”的帽子，常常

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不敢管教”。

教育部日前提出将依法保证教师享有“惩

戒权”，引发社会关注。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周蓓蓓

她还没离婚，就与情人“私奔”到外地，

并同居生子，结果被丈夫找到。丈夫以其涉

重婚报案。7月13日，温州瓯海区法院开庭

审理该案，该女子和情人分别获刑。

女子姓吴，来自湖北，27岁。丈夫姓

黄，比她大17岁。她的情人姓洪，也是湖北

人，30岁。当天，感情纠葛中的3人在法庭

上见面，黄某作为被害人出庭。

据吴某称，2011年，她与黄某认识，生

有一子。婚后，她发现黄某好赌，两人感情

变差。2017年年底，吴某在绍兴打工认识

了老乡洪某，两人渐生好感，发展成了男女

朋友。洪某还带吴某回老家过年。

为了和洪某名正言顺在一起，去年，吴

某以夫妻感情破裂向法院起诉与黄某离婚，

黄某不同意离婚，法院未判两人离婚。

去年2月，还未离婚的吴某和洪某一起

来到温州务工。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街坊

邻居都把两人当作夫妻。去年11月，吴某

为洪某生下一个儿子。

直至今年4月1日，黄某找上门来并报

案。吴某和洪某涉嫌重婚罪被警方刑拘。

公诉机关认为，洪某明知吴某有配偶而

与之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应当以重婚罪追

究刑事责任。吴某同样犯重婚罪。

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吴某和洪某表示

认罪。

法庭上，情人洪某还为吴某求情：“她是

一个苦命的女人，跟着我也没过上好日子，

恳请法官看到我们8个月大的孩子面上，能

让她得到轻判，照顾孩子……”

瓯海区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吴某犯重

婚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洪某犯重婚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庭审结束后，吴某无奈地表示，黄某不

肯离婚，还一直骚扰、威胁她和她的家人，她

宁愿和洪某在一起。

法官说，若遇到骚扰威胁等情况，可向

公安机关报警。同时重申，在我国，一夫一

妻制受法律保护，即使夫妻双方感情破裂，

在另行结婚前，也应先解除原有婚姻关系。

通讯员 林珑 黄佳婉

“感谢检察官还我清白，现在，女朋友原

谅我了，我的工地也顺利开工了。”近日，玉

环市检察院的检察官小张接到一个电话，电

话那头的人是蔡某，曾身陷一桩盗窃案。不

久前，检察官在蛛丝马迹中找出了真相，还

了蔡某清白。

事情还得追溯到4月8日。“我要报警，

我男朋友偷了我1万元！”当天，玉环警方接

到一名女子报案。次日，该女子的男朋友蔡

某投案自首，承认其自行取走女朋友放在家

中的银行卡，并分5次取走1万元。4月19

日，玉环警方以涉嫌盗窃罪将蔡某移送玉环

检察院审查起诉。

蔡某来自安徽，今年34岁，和女朋友已

同居五六年，双方经济独立。蔡某是一名

包工头，积蓄全部投到了工地上，当时新工

地开工急需购买一批设备，蔡某却没有资

金周转。于是，他想到了在网上申请一笔1

万元的贷款。倒霉的是，他掉入了骗子的

陷阱里。“客服”先后索要4000元保证金、

3605元部分本息、2000元解冻费，蔡某悄

悄拿了女朋友的银行卡垫付了。此时，他花

光了女朋友卡里的1万元，而1万元贷款却

不见踪影。

当蔡某发觉自己被骗时，他马上发微信

告知女朋友：“我取了你卡里的钱，被别人骗

走了。”蔡某觉得自己没脸见女朋友，于是选

择了逃避，不接听女朋友的电话。没想到，

女朋友因此胡思乱想，并在一怒之下报了

警。蔡某主动投案自首后，如实交代了自己

的行为。

这起普通的盗窃案，却让经办检察官有

了疑问。“我想先把女朋友卡里的钱取出来

办贷款，等贷款下来了再还她。”笔录中，蔡

某的一句话，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

为什么要用女朋友银行卡里的1万元

去办贷款？检察官第一时间提审讯问蔡

某。蔡某交代，办理贷款缴纳保证金时，“客

服”告知保证金和解冻费会在5分钟内随贷

款一并打到他银行卡上。他当时盘算着，到

时，自己既有钱还女朋友，又有多余的钱解

燃眉之急。之后，经办检察官决定启动自行

补充侦查权，在蔡某手机里翻出他和骗子的

聊天记录，证实了这一切。

检察官认为，蔡某当时以为自己有

能力还钱给女朋友，蔡某虽然未经被害

人同意而采取秘密手段取得财物，但在

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这一目的，故不

构成盗窃罪。

5月27日，该院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对

蔡某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同时，认为“放

贷人”构成犯罪，作出追诉决定。公安机关

对该院作出的法定不起诉决定提出复议复

核。7月1日，台州市检察院作出复核决定：

维持原不起诉决定。

如今，蔡某的生活恢复了平静。误会澄

清后，女朋友原谅了他，蔡某承包的工地也

开工了。

临时挪用女友的钱办贷款，算盗窃吗？

与丈夫感情破裂，她与情人“私奔”同居
法院：女子与情人犯重婚罪，双双获刑


